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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二）台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二、目的： 

（一）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正確價值觀、關懷人群社會，並養成勞動及日常生活之良好習

慣，推行服務學習。 

（二）為培養本校同學關懷生活環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以服務行動回饋學校、社

區鄰里，並從體驗社會生活中進而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達成五育均衡，養成現代公

民與完美人格的理想。 

（三）增進學生關懷生命、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養成學生服務學

校、社區及動手實做、體驗生活的態度，推動全人教育發展。 

三、實施對象： 

本校國中部及高中部全體學生。 

四、認證項目： 

「服務學習」是「服務」及「學習」的結合，期待學生在做事的過程中，協助其累積學習經

驗，以培養具責任感的德行與對環境的關懷情懷。為達成上述目標，規劃服務學習的內容

為：「校園服務」、「社會關懷服務」二類。 

 (一) 校園服務： 

1. 校園是學生日常生活中必定接觸的環境。為維持校園良好學習風氣，營造友善校園的

氛圍，透過學生參與，讓校園有向上提升的力量。學生是校園內重要成員，須展現維

護環境、愛惜公物、主動參與校內事務等具體行為。 

2. 校園服務係指學生參與校內(非班級內)之志願性服務工作或各項重大活動臨時招募之

志工，如：學校提供之環保服務、勞動服務、美化服務、健康服務、圖書服務、體育

活動服務或藝文服務等。始得認證。 

3. 本校學生或社團，參與公共事務相關表演或演出活動。 

(二) 社會關懷服務： 

1. 培養學生具公民素養是服務學習的宗旨之一，讓學生成為關心公眾議題的一股力量。

學生透過學校所教所學，運用於社區中各項活動的籌畫，致力於營造優質社區文化、

強化社區連結，發展出對社區或社會的關懷與投入之德行。 

2. 社會關懷服務係指學生參與學校鄰近社區或學生住所附近之教育、公益、慈善、環

保、清潔、健康、科技或藝文相關服務活動，例如淨灘、掃街、義賣工作、關懷弱勢



活動等。每學期須參與社區或社會服務達2小時，始得認證。 

3. 本校志工社(社會局祥和129小隊)參與之社會服務，除登錄於內政部志願服務時數

外，亦可加登於本校的志願服務時數。 

五、實施時間： 

利用寒暑假、空白課程、課餘、假日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服務。 

六、服務學習工作小組： 

本校服務學習工作小組，置成員 12人，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

任、圖書館主任、訓育組長、教學組長、生輔組長、衛生組長、家長會長及教師代表 1人組

成。擔任上述人員採學年任期制，均為無給職，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本工作小組應於開學前組織，並召開服務學習工作會議，每學

期初召開一次會議，由學務處擔任主責單位，綜理有關業務。 

七、實施方式： 

（一）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證明章記。 

（二）學生每次參加之服務活動，以「小時」為單位，30分鐘以上未滿 50分鐘以 0.5小時

計算之。 

（三）為顧及學生安全與體力，個人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每次以 4小時為限，以社團、班級或

自治性組織為單位辦理經核可之服務學習活動每天以 8小時為限。 

（四）以「社團」、「班級」及「校內行政單位」發起、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應事先向學務

處訓育組申請，並填寫「辦理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待核可後始可辦理。社團或校

內行政單位之活動應由指導老師陪同指導；班級辦理之活動應由導師陪同指導，以確

保其具教育意義及活動安全性。活動辦理完成後應於 7個工作天內完成成果報告。 

（五）國中部同學進行校外服務學習，只要臺南市政府或本校學務處所公告的機關、單

位，或者為位於臺南市之政府機關，並核發證明，則學校採記該服務時數。如非上

述之單位，則學生需填寫「校外服務學習申請書」經學務處核可後，學校始採記該

單位所發出之服務學習證明。 

八、認證方式： 

（一）獨立性活動：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後，於 3日內應填妥「服務學習紀錄表」及「南

光高中志願服務記錄手冊」並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核章認證。 

（二）系列性活動：以學期為單位或該系列活動結束後 3日內應填妥「服務學習紀錄表」及

「南光高中志願服務記錄手冊」並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核章認證。 

（三）「服務學習紀錄表」應填妥學號、班級、座號、姓名、服務起迄時間、服務時數、服

務單位簽章、個人學習心得 100字以上，以上項目若填寫不完整不得進行認證。 

（四）學生服務學習紀錄表若遺失，恕無法補發。 

（五）服務學習認證卡若遺失，憑服務學習紀錄表方可重新核章，若服務學習紀錄表遺失，

恕不補核章。 

九、服務學習時數： 

（一）高一、高二學生每學年至少應服務 2小時以上始採記，高三學生自由決定服務時數。 



（二）國一、國二學生每學年至少應服務 2小時以上始採記，國三學生自由決定服務時數。 

十、考核與獎勵： 

（一）為肯定學生進行「校園服務」及「社會關懷服務」，三年級上學期進行服務時數統計

結算，五學期合計時數達 100小時者，頒給證書，以資鼓勵。 

（二）本校國中部同學進行校園服務與社區關懷服務，計入台南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超額

比序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服務學習」項目最高累積 40小時。計算累積小時後，再

進行校內比序。服務學習認證卡請妥善保管，作為時數佐證。 

十一、罰則：凡未從事志願服務而行不實登錄者，經發現後查證屬實者，處小過乙支以為懲戒。 

十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